
2022年8月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陈毅香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5310546 13857101115 7案卷

事件
花近百万元买房却遭遇“恶意租约”

这套引发官司的房产位于厦门市湖里区，建筑面积

135平方米，该房屋原房东是老张。2017年10月11日，

原房东老张与购房人王先生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

定老张以96万元的价格将房屋出售给王先生，购房款由

吴某代付。双方同意将房屋抵押给吴某并办理抵押登

记。三天后，吴某向老张转账支付20笔款项总计96万

元。2017年12月13日，房屋所有权人变更为王先生，该

房屋由王先生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

然而，在2017年11月14日，也就是双方签订《房屋买

卖合同》之后，房屋所有权人变更之前，老张又与一家电子

商务公司（下简称“电子公司”）签订了一份《厦门市房屋租

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租约期限为19年，租金为每月

3497元。而且，老张还与电子公司在厦门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办理了备案登记。

实际上，电子公司在支付了30万元租金后，未再支付

剩余租金，而电子公司在签订《厦门市房屋租赁合同》前，

并未到房屋内查看过现场，签订合同后也并未实际占有使

用该房屋。

此前，双方已经打过官司了。当时，电子公司以王先

生为被告将其告上法庭，提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诉讼，请

求法院判令王先生继续履行电子公司与老张签订的《厦门

市房屋租赁合同》。法院早在2018年11月就对该案作出

判决，认定电子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全部租金

的义务，也不愿意继续履行支付剩余租金的义务，其要求

王先生继续履行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电

子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争议
“19年租约”，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

近日，双方再一次闹上法庭。这一次，王先生成了原

告。他起诉请求：法院判令确认电子公司与老张于2017

年11月14日签订的《厦门市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并判令

电子公司与老张立即撤销上述《厦门市房屋租赁合同》的

租赁备案登记手续。

不久前，湖里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老张出售

房屋后，又与他人签订长达19年的房屋租赁合同将房屋

出租给他人，该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该不该撤销？这

些问题，成为法庭争议焦点。法庭之上，原告和被告各执

一词，展开了激烈争辩。

购房人王先生认为，现在自己是讼争房屋的合法所有

权人，而电子公司与老张之间就讼争房屋签订的《厦门市

房屋租赁合同》及相关的租赁备案登记手续已严重损害自

己的合法利益，构成恶意串通，且是双方虚假行为。因此，

该合同应当无效。

电子公司则认为，该房屋租赁合同有效。首先，购房

人王先生通过让与担保方式取得讼争房屋产权登记，其并

非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其次，电

子公司与老张之间签订的《厦门市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

效，王先生主张无效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审理后发现，案外人许某与电子公司在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前，均未到标的房屋查看过现场，签订合同后

均未实际占有使用标的房屋。

判决
构成虚假行为，“恶意租约”无效！

湖里法院审理后认为，老张与电子公司签订《厦门市

房屋租赁合同》构成双方虚假行为具有高度可能性。首

先，在房屋租赁的实践中，关于租金支付的惯常作法一般

是以季度或者一整年为付款周期，极少存在一次性支付

19年租金的做法，老张与电子公司关于租金支付的约定

极不合理，电子公司就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老张也未作

陈述。

其次，电子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对市场交易应当具备

起码的审慎，其在向老张承租讼争房屋并需一次性支付

19年租金899916元的情况下，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主要

条款缺乏、权利义务安排十分随意，明显不符合商事交易

要求。

第三，电子公司签订《厦门市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目

的如果是要取得讼争房屋的承租权并实际占有使用该房

屋，必然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租赁物进行查看，以明

确租赁物是否符合预期，然而，电子公司在签订《厦门市房

屋租赁合同》前，未曾查看过讼争房屋，签订合同后也未实

际占有房屋，该行为明显与需要承租房屋的承租人的一般

做法相悖。

第四，电子公司在之前以王先生为被告提起的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诉讼中，在主张继续履行《厦门市房屋租赁合

同》的同时，却又表示未支付的租金不愿支付给王先生，未

支付租金的部分对应的租期不再履行，该行为表明其并无

真实租赁房屋的迫切和需求。

而且，电子公司存在与多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情

形，且交易模式与其和老张签订的《厦门市房屋租赁合同》

十分相似，均未到标的房屋进行过查看，也未实际占有使

用标的房屋。

因此，法院认定《厦门市房屋租赁合同》并非老张与电

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该二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

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法应当认定无效。

近日，湖里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老张与电子公司

签订的《厦门市房屋租赁合同》无效，被告应涂消上述租赁

合同的备案登记。

高管接触到网络赌博，一发不可收拾

王某是某航空食品公司的高管，收入颇丰，事业蒸蒸

日上。2018年初，王某的手机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

短信，内容包含着赌博链接，他闲来无事就随手登录了。

一开始他只是小额投入尝试一下，却没想到毫无赌博经验

的他在短短两分钟内竟然赢了好几百元。

尝到甜头的王某在不经意的尝试下，一步步滑向了深渊。

“网上赌博的种类很多，每次投注金额几千元到几万元

不等。王某在一家赌博网站上就输掉了600万元到700万

元……”从小额尝试到疯狂下注，王某已经深陷泥潭无法自

拔，想赢了就把欠款还掉，但越输越多，窟窿越来越大。

接下来3年多的时间里，王某一有时间就游走于各种

非法赌博网站，导致所有的收入血本无归，还欠下巨额债

务。输红眼的王某开始动起了歪心思。

利用职务便利骗取同事钱财

“王某是我们公司的领导。2020年7月的一天，他把

我叫到办公室去，说他岳父身患癌症，看病费用很高，想向

我借钱。2021年5月的一天，他又把我叫到办公室，声称

买房缺钱，提出向我借40万元。”这是被害人杨某描述的

事情经过。此时的杨某并不知道王某借钱的真实用途，更

不知道原来他已经是王某借过的第N个同事。

眼看着欠钱的窟窿越来越大，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唯

一的住房也被变卖还债，此时的王某已无路可走。出逃是

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

2021年11月，王某向公司提交了辞职信，随后潜逃至

江苏。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在当地的停车场被民警抓获。

截至案发，王某共向36名被害人骗取钱款2230余万元，

所得钱款大部分用于网络赌博。

还原犯罪嫌疑人
拆东补西的资金循环情况

今年2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

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注意到，本案的被害人众多，犯罪

嫌疑人作案时间跨度较长，涉案资金往来情况复杂，而诈

骗数额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量刑。

针对这一情况，承办检察官会同公安干警多次梳理有

关账目，并交由专门的审计机构审计。承办检察官多次与

审计机构负责人沟通，要求对犯罪嫌疑人涉案的银行卡进

行多方面审计，包括与被害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赌博

充值资金去向、总额，与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其他单位之

间的资金往来情况等等。经过审计，承办检察官精确认定

了王某的犯罪数额。

为了更好地了解王某的离职情况、名下房产买卖情

况，承办检察官与公安机关协商调取了相关原始资料，包

括王某直属领导的证言、房地产交易中心存档的房屋买卖

合同情况、交易成交价格等。通过上述调查，承办检察官

系统还原了王某3年间为网络赌博拆东补西的资金循环

情况。

经查，2018年6月至2021年11月，王某在欠下巨额

债务的情况下，编造购房、家人生病等虚假借口，向公司员

工及朋友骗取钱款，共骗得36名被害人2230余万元，截

至案发，尚欠款1020余万元。

今年4月，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王某

提起公诉。日前，法院经审理作出上述判决。

花百万买房，19年不能用？
原房东在卖房后过户前，与第三方签订长达19年的“恶意租约”
《海峡导报》陈捷 吴舒远 朱海鑫 湖法

花费近百万元买房，却遭遇“恶意租约”，房子19年内不能使用？为此，购房人王先生将原房东和“租

户”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认定“恶意租约”无效。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因“19年租约”引发的官司。

买房遭遇“长期租约”，该怎么办？

福建典格律师事务所陈奇斌律师：如果是合法

有效的“善意租约”，根据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新房主

需要继续履行“善意租约”，租约的相关权利义务（包

括收取租金权利）转移给新房主。当然新房主也可

以和租户协商解除合同，给予相应的补偿。

如果是“恶意租约”，比如签订合同时间是房产

被查封后才出租的、租金与市场价相差甚远、租赁合

同主体有利害关系等，特别是法拍房有超过20年租

期的租约往往是恶意租约，新房主可以收集证据后

起诉要求确认租约无效、腾退房屋并支付房屋占用

费等。同时，根据合同法规定，租期不得超过二十

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

人前高管人后赌徒 诈骗同事拆东补西
《检察日报》施雨 陈民翔

3年多了，他已经不记得自己一天在赌博网站充值了多少次，也不记得自己总共充了多少钱，就这样

输光了所有家当，仅在案的赌博充值数额就累计达到1600余万元，厚厚的充值流水五六本卷宗都写不

下。输红眼的他开始向周围人借钱，拆东墙补西墙，直到无法填补窟窿，他选择了逃跑，然而很快就被抓获

归案。

日前，经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

1年，并处罚金40万元。


